
附委任狀

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聲 請 人 林祐良

訴訟代理人 陳宜均律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電子郵件信箱為

2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3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最高行政法院l1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牴觸憲法 ,應 子廢棄並發回最

5高行政法院 。

6  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7最高行政法院l1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附件2)。

8  審查客娃

9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 。

10  主要爭點

1l壹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桃園市選舉委員會依據憲法意旨,是否有透過

12  適當規劃 、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設置投開票所或其他適當方

13  法 ,使聲請人行使選舉權的義務 ?

1再 貳 、確定終局裁判就選舉相關法律的解釋或適用 ,是否有違憲法上選

15  舉權行使之基本原則以及是否因而侵害聲請人憲法保障之選舉

16  權 ?確定終局裁判解釋與適用法律於本件個案時對於基本權之重

19  要事項是否有漏未審酌的情形 ?

18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19壹 、程序事項

20一 、本件聲請人已窮盡救濟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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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聲請人林祐良係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國民 ,現於法務

2  部矯正署臺北監獄(下稱臺北監獄)服刑中 ,已設籍於臺北監獄 6

3  個月以上 ,無其他進剝奪投票權之情事 ,依憲法第130條 、總統

再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ll條至第 15條 、公職人

5  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14條至第 19條相關規定 ,具

6  有 l13年 1月 13日 的第16任總統 、副總統與第 ll屆 不分區立

7  法委員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然過往之總統及立委選

8  舉 ,即使聲請人有選舉權且亦被列入選舉人名冊 ,卻 因桃園市選

9  舉委員會(下稱桃園市選委會)並未於聲請人所在之臺北監獄設置

10  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使聲請人投票 ,復 中央選舉委員會(下

11  稱中選會)並未為任何適當規畫!使聲請人投票 ,事實上剝奪聲請

12  人依憲法第17條 、第62條 、第129條 、第 130條 、憲法增修條

生3  文第2條第1項 、第4條第 1項 第3款及同條第 2項後段 、總統

1↑   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所享有之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有 違憲法第 1

必  條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2條 國民主權原則 、第7條之平等權 、第

16  23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

17(二 )茲 此聲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請求桃園市選委會應暫

18  先准子於聲請人所在之臺北監獄內 ,設置第16任總統 、副總統

19  與第 ll屆 立法委員選舉之投票所或其他適當方法 ,供聲請人行

20  使前開選舉之選舉權(先位聲明);並請求暫時確認中選會有使聲

2生   請人得以行使第16任總統 、副總統與第 ll屆 立法委員選舉之選

22  舉權之義務存在(備位聲明)。 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l12年全字

23  50號裁定(附件 3)准子先位聲明 ,嗣經桃園市選委會抗告至最高

2#  行政法院 ,末由最高行政法院以l12年抗字 397號裁定廢棄原裁

25  定並駁回聲請人的先位及備位聲明而為確定終局裁判(下稱系爭

26  裁判)。

27二 、於不變期間內提出本件聲請 :聲請人於l12年 l1月 27日 收受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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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終局判洪書(參附件2),並以本聲請書向 鈞庭聲請裁判憲法審

2  查 ,已符合憲法訴訟法第59條 第2項之不變期間。

3三 、本件具有憲法重要性 ,及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 ,確認終

再  局裁判亦侵害聲請人憲法上基本權利 :

5(一 )本件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

6 1.憲法第 1條 :「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為 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

7  共和國。」

8 2.憲法第 2條 :「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

9 3.憲法第 7條 :「 中華民國人民 ,無 分男女 、宗教 、種族 、階級 、

10  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

11 4.憲 法第 17條 :「 人民有選舉 、罷免 、創制及複決之權 。」

12 5.憲 法第 23條 :「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13  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  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

15 6.憲 法第 129條 :「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

比  外 ,以 普通 、平等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

19 7.憲 法第 130條 :「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 ,有依法選舉之

上8  權 ,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 ,年滿二十三歲者 ,有依法被

19  選舉之權 。」

20 8.憲 法第 132條 :「 選舉應嚴禁威脅利誘 。選舉訴訟 ,由 法院審判

Ⅱ       之 。 」

22(二)包含聲請人在內之在籍受刑人選舉權道行政機關無法律明文 、不

23  符比例原貝ll及平等權所球ll李的情形 ,系 爭裁判否准聲請人要求行

2η   政機關提供適當方法使聲請人行使選舉權之請求 ,顯有違憲之疑

巧  義 ,核本件具有憲法上重要性及貫徹犖請人選舉權之必要 ,亟 需

26  鈞庭受理子以審理 :

27 1.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1項修法理由 :「 (一 )按憲法是國家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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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 :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功能的最高效力 ,所有國家權力的

行使 ,皆不應違背題法的規定 , 更應致力於保障人民在蔥法上的

基本權利 。當國家權力的行使(例如法律 、命令)有違反憲法的疑

慮時 ,憲 法審查相關制度就應該裁決這些國家權力行使是否合

憲 ,守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免於國家權力的恣意侵害 。而這些可

能侵 害人 民盡法上堪弟lj的 國矣摧 力 ,不僅包括立法權與行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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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司法權 。(二)在原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既有之確定終

局裁判適用之法規範審查制度下 ,大法官只進行抽象法規範審

查 ,不 具體裁判憲法爭議 ,僅能才由象闡述法律的內涵為何 、是不

是符合憲法的意旨,而 不能將這些關述直接應用在個案中的具體

事實 。亦即 ,現行大法官職司的憲法審查並無法處理各法院裁判

在解釋法律及適用法律時 ,誤認或忽略了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

是違反了通常情況下所理解的憲法價值等等司法權行使有違憲疑

慮的情形 。」

2.吳志光教授亦撰文指出 :「 ．⋯．.故理論上 ,在昔日受褫奪公權宣

告而未復權者固不得行使選舉權 ,．
l任未受褫奪公權宣告之受別人

則可行使選舉權 。而在今日無論是否受褫奪公權宣告之受別人 ,

皆可行使選舉權 。但真再威問題的是 ,籃獄及看守所從求設置投

(開 )票所 ,在無法源依據的情形下 ,聲質上令監獄受別人或羈

押中被告無法行使選舉權 ,其違憲之處自堪明顯 。」(附件 4汁

3.綜上 ,憲法亦有防止人民基本權受到行政權侵害的功能 ,本件聲

請人具有憲法上所保障的選舉權 ,卻因為在選舉制度的實施中行

政機關的不作為 ,於法無明文又不符比例原則的情況下侵害了聲

請人之選舉權 ,並可預期將來會反覆持續發生 ,而 有害於民主共

和國、國民主權原則 、選舉權行使之普通原則 ,及對於受別人選

舉權之行使不平等對待的違憲疑慮 ,而 具有憲法上重要性 ;＿日一因

行政之不作為亦根本性的侵害了聲請人選舉權之行使 ,本件亦具

可



1  備貫徹聲請人選舉權之必要 ;未查系爭裁判否准了聲請人向選舉

2  主管機關請求於臺北監獄內設置投票所或其他適當方法或確認有

3  使選舉權人得以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權的請求 ,實際上等同於完

ㄥ  全剝奪了聲請人所有可以行使系爭選舉選舉權之機會 ,讓聲請人

5  憲法上所保障之選舉權徒具形式無實現可能 ,根本上侵害了聲請

6  人之選舉權 。以上均亟待 鈞庭釐清 ,而 有受理之必要 。

7貳 、聲請燕法審查之理由

8一 、選舉權行使的憲法基本原則應拘東所有國家權力機關 :

9(一 )首按憲法第 129條 、第 132條規定 ,選舉權的行使須符合普通 、

10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自由的基本原則 。

11(二 )次按前開選舉基本原則基於憲法規範性及憲法優位性 ,應拘束所

12  有我國憲法所規定之國家權力機關 ,下位規範並不得牴觸選舉基

13  本原則
l。

1今 (三 )再按我國法治國原則之下係以國家權力分立制衡為基本架構 ,就

必  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重要性法規範應由立法者決定 ,比即法律保留

16  原則 ,國 家若要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時 ,只 有透過法律或依據法

上7  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可予以限制 ,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即為此

必  意 ,行政機關除了受到憲法拘束外 ,並應依法行政 。又從基本權

上9  利保障角度出發 ,基本權利對於行政權的拘束 ,包含所有行政行

20  為(干預行政 、給付行政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事實行為等)2,

21   自不符言 。

22二 、選舉權在主觀權利上不僅具有防禦功能亦有程序保障功能 、給付

23  功能 ,為使選舉權能夠具娃落實 ,國 家應有積極提供符合選舉權

2η   行使的基本原則之選舉制度並加以聲施的義務 ,以 貫徹憲法第l

25  條民主共和國原則及第2條國民主權原則 :

26(一 )查 憲法第17條所保障之參政權係構成我國民主的基石 ,其 中又以

且重保城 、法治斌 〕《憲法新論汁 2021年增修八版 ,頁 ?至 8。

2同註1〕 頁75至〃 、頁200至 201。

5



上  選舉為參政權的核心 ,則選舉制度係落實我國憲法第1條民主共

2  和國原則及第2條 國民主權原則所不可或缺之手段 ,國 家應有義

3  務設計足以實現選舉權的選舉制度 ,以 貫徹憲法意旨 ,司 法院釋

碎  字499、 721號解釋理由、鈞庭l12年 憲判字第ll號判決理由第60

5  段意旨參照 。憲法第46條 、第64條 第2項 前段亦明定總統 、副總

6  統及立法委員之選舉應以法律定之 ,亦 呼應此意。

7(二 )又基本權的程序保障功能 ,在憲法實務上曾出現於針對土地徵收

8  補償金應盡速發給的財產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司 法院釋字第652號

9  理由書第2段 )、 都市更新實施的財產權正當行政程序(司 法院釋

10  字第709號理由書第4段 )、 少年行為被害人的訴訟權之程序參與

1l  權(司 法院釋字第805號理由書第4段),許宗力大法官並曾撰文提

立  出 ,基本權的程序保障功能係針對本質上需要國家先行組織與程

13  序設計的配合方得以落實之基本權 ,課子國家積極提供適當組織

1件   與程序之義務(附件5),而 就適當與否的判準 ,吳庚前大法官在

15  司法院釋字第368號的協同意見書指出應視各個權利之性質 ,依

16  照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加以判斷 。

17(三 )查選舉權唯有透過選舉制度的實施方得以落實 ,則 國家應有制訂

生8  並實踐選舉制度以保障人民選舉權的義務 ;又選舉制度適當與

19  否 ,憲 法雖賦子立法者自由形成之空間 ,惟必須符合憲法第129

犯  條及第132條所明定選舉行使之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名 、自

22

宜的基本原則 ,此觀鈞庭l12年憲判字第ll號判決理由 「(第 60段 )

選舉乃多數人民透過集中意志 ,決定民意代表或各級政府首長之

行為 ,人民參政權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最關鍵之不同處 ,選舉

尤為人民參政權中最核心之權利 ,透過人民選舉賦子民意代表或

各級政府首長行使國家權力之正當性 。我國憲法第1條明定民主

共和國原則 ,第 2條明定國民主權原則 ,係採民主政治體制 。是

憲法第1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 ,乃 民主國家中人民最基本之政治參

23

21

2#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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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利之一 ,其保障符合法定資格 舉 人 ,均得於 公平 、公

正 、公開之選舉 中象無投 棄 ,選 出回應 多數 民意之 各 種 民墨 公 職

人員 ,以具體費玥展 法第1條及第2條所揭示之民主原 。選塞 制

1
2
3
↑

5
6
7
8
9

度之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 自由 ,惟不得違背民主原 及 憲 法 第

129條至第132條之規定意旨 ,自 屬當然 。(第 61段)鑑於選舉為民

主國家中 ,公民參與政治最重要之管道 ,人民之選舉權白應受高

度保障 ;選舉既為落實民意政治 ∼費任政治之民主基本原長ll不 可

或缺之手段 ,並同時彰顯主權在民毛源貝l｜ ,貝ll所定選舉方法仍不

得有礙民主共莉幽及幽民生堆原安心之會現 ,亦不得密動選舉權 、

10  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司 法院釋字第721號解釋參照 )。 ┘可知 。再

11  就選舉權之核心內涵而言 ,同 判決第64段明白揭示 :「 憲法第17

12  條規定之選舉權之保障內涵 ,除保降投果與不投累之自由、投票

13  對象之選擇自由等外 ,解釋上也包括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處投票

1再   之自由 。」

15(四 )亦有學者李建良教授指出 ,基本權亦有積極向國家請求給付之給

16  付功能 ,蓋選舉權之行使需由國家提供相關程序而具體化 ,而在

19  人民請求使用國家現有資源設備時 ,相較於創設性給付 ,更應肯

18  認人民有此等請求權(附件6);另 有學者亦認為此時國家具有積

19  極給付的義務 ,蓋比等基本權若無向國家請求給付之請求權時 ,

20  該基本權聲質上將淪於無意義的
3(附

件7,編碼147河 系爭裁判中

21  所請求者即屬於在 「現有的」國家設備臺北監獄內設置投票戶斤,

22  以行使聲請人之選舉權 ,國 家自有積極給付之義務 。

23(五 )綜上 ,選舉權不僅具有 l【方止受到侵害的防禦功能 ,更有課子國家

2ㄥ   積極建置 、實施選舉制度的義務 ,且該制度須符合普通 、平等 、

25  直接 、無記名 、自由 ,並不得變動保障人民投票與不投票之自

3屝
貝文 :「 A付;rmativeob︳ ︳gat︳ onSareoλ endesc山 bedbVscho︳ arSa∫

〞
po∫ i⋯ ve︻ ghts〞 wh︳ Chare

COmmon︳ yapp︳ iedin theCr︳ m;na︳ conte)(〔  .....Withoutthec〡 君imfortheStatetOproV｜ de∫ uCh3rjght,

it iSutteㄇymeanjn日 e5∫ .」 (參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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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投票對象之選擇自由、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處投票之自由的

2  選舉權內涵及平等權內涵 ,亦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民主權原

3  則之實現 。倘若選舉制度不符合上開要求而侵害人民選舉權時 ,

#  人民自得循司法救濟 ,包括聲請憲法審查
4。

5三 、行政機關有舉辦選舉貫徹憲法上選舉權行使基本原則之義務 ,其

6  消極不作為的事劈行為而造成人民基本權侵害 ,須受到憲法審

7  查 ,本件中行政機關怠於在受刑人所在的監所內設置投票所或採

8  取任何適當方法供受別人投票 ,根本上報ll奪 了包含犖請人在內的

9  全國在籍受刑人之選舉權 ,行政找關此一不作為的事實行為與憲

10  法保障之選舉權 、選舉權行使基本原則及民主共和國原則 、國民

11  主權原則有所牴觸 :

12(一 )行政機關之事實行為受到憲法的規範效力所拘東 ,承上所述 ,又

必  立法者已基於貫徹憲法民主法治及人民參政權意旨,設立中選會

生↑  及各地選委會來辦理選舉事務
5,益

彰包含中選會及各地方選委會

15  之行政機關在實施選舉時自應依循選舉權行使的基本原則 ,否 則

16  即有違憲之虞 ,首先敘明。

19(二 )就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應有一定作為而不作為 ,侵害人民基本權

18  時 ,司 法院釋字亦曾有作出要求行政機關為一定作為之決定 :

19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子保障之規定 ,旨 在確保個人

20  依財產之存縷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 ,並免於

21  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 ,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

22  護尊嚴 。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 ,國 家機關雖得依法徵

23  收人民之財產 ,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 ,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

2↑       旨 。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 ,其所有權人

ㄥ
同註l,頁必至29。

5中
央選委會組織法第1條 :「 為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及人民參政襪之本持 ,統等辦理公職人負

選舉 、罷免及公民投票事務 ,設中央選舉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 」;直牽客市縣市選舉委農會

組織準則第1條第1項 :「 中央選舉委員會為辦理選舉業即 於直轄市 、縣 (市 )各設直轄市 、縣
(市 )選舉委員會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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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土地既已無從 直由使 用收益 ,形成 因公益 而特別擺控其財 產上

毛牙ll益 ,幽 家自應依法律之親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價 ,各級政府如

因經費困難 ,不 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 ,有 關機關亦應訂定

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 。若在某一道路箴圈內之私

右 土 地均轉 理徵 挂 困既 蟲道 路 右 公 用地 ㄔ全簡條 而 以 侖 合 將‘定竹

繼綾使用 ．毋庸同時徵收補償 ,顯與平等原貝ll相違 。」、「Jl隹 因原

發給之補償費客觀上既有所短少 ,已有違補償應相當之憲法要

求 ,而 呈現嚴重之違法狀態 ,故於此情印 為貫徹補償應相當及

應儘速器給之憲法要求
一
直轄市鼓︳縣 〔布 )政府應無本為撤銷之

10  我量餘地 ;亦 即應於相當期限內 :依職權撤錢該已確定之違法補

生1  償處分 ,另 為 之捎償處分 ,放通知幣用土地人繳交補償費差

12  額轉發原一地所有權!Λ 。逾期未發給補償費差額者 ,原徵收土地

13  核准案即失其效力 ,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本院釋字

“  第五一六號解釋應子補充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 、652號參照 。

15(三 )今本件涉及在監所內被拘東人身自由之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 ,同

上6  樣是因為行政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 ,導致聲請人的選舉權遭到侵

17  害 ,為 貫徹憲法選舉權 、平等權保障及選舉普通原則之意旨,行

18  政機關應有採取適當方法供受別人投票的義務 ,蓋 :

19 1.立法者已依憲法意旨制定選舉制度(本件所涉及者為總統選罷法

20  與公職選罷法),規定凡居住於我國自由地區居住 6個 月以上 、

21  年滿 用 歲者具有總統 、副總統選舉之選舉人資格
6;居

住於各選

22  舉區 4個 月以上 、年滿 20歲者具有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權
7。

選

23  舉方式為選舉權人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在戶籍地投票所領取選舉

2↑   票後 自行圈投
8。

亦即我國採取選舉權人於戶籍地投票的方式 。

25 2.再觀察刑法第 36條修法沿革 ,刑法第 36條原規定 :「 褫奪公權

6參
總統選罷法第ll條 、第12條 。

’
參公職選罷法第“條 、第巧條 e

8參
總統選罷法第13至 15條 ,公翐選罷法第17至⊥9條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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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褫奪左列資格 :一 、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 、公職候選人之資

格 。三 、行使選舉 、罷免、創制 、複洪四權之資格 。」(24年 l

月 1日 制定、24年 7月 1日 施行),而 後於 94年 2月 2日 修正 、

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條文為 :「從刑為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者 ,

褫奪下列資格 :一 、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

格 。」隨條文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 :「 依現行褫奪公權制度係剝

奪犯罪行為人三種資格 ,就社會防衛立場觀之 ,咸認第一款限制

被告擔任公務員及第二款擔任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尚 屬適當。些

第三款之行使選舉 、罷免、搶ll制 、複決四權之資格 ,係不分犯罪

情節、犯罪種類 ,齊頭式的求ll李人民選舉權之行使 ,似與受別人

主年社會6﹏ 目的有悖 ,貝ll速道質疑其與預防犯罪之關碌 ¢為兼顧

預防犯罪及受刑人再社會化之理想 ,宜修正褫李公權內涵 ,將選

舉 、罷井▲、瑄lj制 、旌決等參政權行使之限制 ,移於 『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汀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中規範 ,以與憲法第 23

條以法律限希j基本堪弟lj行種之必要性 、比例原貝心才日契合 。」 吊司ㄔ笅

16  不論是總統選罷法 、公職選罷法中皆無規定限制受刑人的選舉

生7  權 ,故現行法下 ,經判處罪刑而人監執行徒刑之在籍受別人 ,其

18  行使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決之投票權並不會因此喪失 ,而 只要

19  符合前述選舉人資格的在籍受刑人 ,均 享有總統 、副總統及公職

20  人員選舉之選舉權 ,方符憲法第 129條的普通原則 。

21 3.綜上可見 ,立法者並未限制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行使 ,則在過往

22  選舉中 ,即使戶籍於監所內的在籍受別人被編入監所該戶籍區的

23  選舉人名冊 ,並收到投票通知單 ,卻未能行使選舉權的原因 ,實

“  係出於行政機關應依法律與憲法選舉權基本原則作為而不作為 ,

必  導致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徒有形式卻無任何方式可以行使而形同

26  空殼 ,侵 害了包含聲請人在內的在籍受刑人之選舉權 。

27四 、行政機關不作為的事實行為侵害了聲請人之選舉權應違反法律係

10



1  留原則 、比例原則及平等權 :

2(一 )首按未經法律明文規定不得限制人民之基本權 ,此為法律保留原

3  則 ,則 現行法未限制受別人的選舉權 ,受刑人之選舉權自應不受

↑  任何限制 ,故行政機關的不作為限制了受刑人的選舉權顯然違反

5  法律保留原則 。

6(二 )行政機關的不作為限制聲請人之選舉權亦違反比例原則 :

7 1.鈞庭 l12年憲判字第 ll號判決第 61段指出 :「 國家如基於特定

8  之考量 ,採取管制手段乃至於刑事制裁 ,而 涉及限制部分人民選

基 攏 之特 種 ,貝心邁 色菂須 島站 炎牌 別 苦尊之 公 其 努吋藩 所換 致 途9

10

11

12

13

1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

25

26

27

成該 目的之手段須屬侵害最小之手段 ,且對選舉權施加限制所造

成之不利益 ,不得大撿所欲維護之公共利益 ,始符合憲撥第用

條土﹏例原貝ll之要求 。」同判決中蔡宗珍大法官所提出之部分不同

意見書進一步指出 :「 從而 ,立法者以法律創設人民選舉投票權

之資格與行使要件等規定 ,形成對普通 、平等 、直接或無記名投

票方法之限制者 ,如逾越憲法容許之限度 ,即屬違反憲法第 129

條規定 ,於比範圍內 ,同 時構成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主觀性選舉

權之侵害 。至於選舉相關法律規定涉及對普通 、平等 、直接或無

記名投票選舉之限制老 ,其是否逾越憲法所容許之限度 ,一般而

言 ,法律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 ,須足以與憲法所要求之普通 、平﹉

等 、直接及無記名投票選舉年重要‘
l生相匹敵 ,其所採手段須適當

且 必要 ,且本絡 鏗動 普通 、平 等 首挺 及 無記名投 棄選舉 之核 ψ寸

內涵 ,始為憲法所許 ,從而與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無

違 。 」

2.再按受刑人除了人身自由及其附帶權利受到限制外 ,其他基本權

利與一般人民相同 ,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756號解釋理由書第 5段

明揭 :「 法律使受毋l︳ 人人監服毋l｜ ,目 的在 在 其 悔 向 適於 社改 上

會生活 (監獄行刑法第1條參照)

l1

,並非在剝奪 一ㄘ刀自由權



利 。受研l｜ 人在監禁期間 ,除因人身自由道受限制 , 附帶造成其他

自由權利 (例如居住與遙從自由)亦受限制外 ,其與一般人民所

得享有之憲法上權 ,原則上並無不同 。⋯⋯ 。除為達成籃球行

毋l｜ 目的之必要措施 (合為維諾監獄秩序及安全 、對受毋l︳ 人施以相

1

2

3

#

5

6

7

8

9

當之嬸正處遇 、盎午汪 研lj 人 涉 法行為等之措施 )夕卜,不得

l0

13

限帝l｜ 冬 。受先好ll判洪確定者於監棄期間亦且。」復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許宗力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進一步論述 :「 依照憲法權

利義務篇章規定 ,太太權保 障應 普齒適 用於所有人民勞上 ,沒有

例外 ,不 困身分不同而有基本機保障有無之分 ;⋯⋯。因此 ,受

刑▲基於同受憲法基峚權保障的 (穿 四服)國 民身仝 t在監禁期

1l  F日日,甚所擁 有年耟太太權利 中 , 除人多 自由道受限制 ,以及附帶

12 造成其他自由權利的當然限制外 ,其他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 ,

監獄如欲加以=限制

一

仍需符合目的正當 ?手段合乎比例性的憲法

上↑  要求 ,這是國象應忠管壢行 而不得恣意妥協 、棄守的憲法識

必  全 。」又司法院釋字第 756號黃日召元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

16  見書亦閣述 :「 錢窗之內 ,仍有態法」,是聲請人固為受別人 ,仍

17  受憲法上之基本權保障 ,僅在合乎憲法第 23條時方得限制 。

18 3.則依前開見解 ,行政機關限制在籍受別人行使選舉權之目的為維

19  護選舉的公平 、公正 、公開及選舉結果之正確性 ,其 中選舉結果

20  正確性是否與憲法上選舉行使基本原則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顯孎

21  有疑 ,而 公平 、公正 、公開尚屬維護選舉正當性的重要公益 ,而

22  符合目的性 。

23 4◆ 就國家所採之事實上不作為手段 ,完全剝奪在籍受別人選舉權行

2↑   使的機會 ,無法達成前述公平 、公正 、公開之目的 ,蓋在籍受刑

25  人行使投票權的方式 ,以在監所內設置投票所為例 ,不論係在戒

26  護區內透過開放事先申請的多數人民進入投開票 、網路與電視直

27  播投開票(附件 8,編碼 164、 166,臺北監獄典獄長 、警政署發

12



1  言),或在戒護區外人民本得自由出入處所設置投開票所 ,均符

2  合公平 、公正 、公開(參附件 3,編碼 37至 39),故系爭手段不

3  具適當性 ,更不具必要性 。

再 5.未查 ,國 家限制選舉權手段所造成之不利益包含對於在籍受刑人

5  選舉權之完全剝奪 、國家權力民主正當性的侵蝕及牴觸憲法選舉

6  權行使之基本原則 ,遠大於所維護的公益 ,而 不具備衡平性 。

7(三 )國 家就在籍受別人選舉權行使的差別待遇 ,違反平等權與選舉權

8  之普通原則 :

9 1.就選舉權差別待遇之審查基準 ,鈞庭 l12年度憲判字第 ll號採

lO  取中度審查標準 :「 又其管制手段如有構成差別待遇之情形 ,型

11  應挽形成該差另1降遇年分類標準良否為於可疑分類 ,以及該差別

12  符過所涉基本權才追之重要性而採取不同之審查基準 ;如分類標準

13  非屬種族 、性別 、性傾向等與生俱來不可改變在個人特徵 、未基

l↑   於系統性 、歷史．l生冬亥ll板 印象或偏見 ,或未造成隔絕參與民主程

必  序毛可疑分類 ,原長ll上適用寬藤審查基準即可 。堆若所涉基本權

16  利基於個 人人格 自主發展 、人性 尊產 (司 法院牌字銘 748號解釋

17  參照)或與公其生活秩序燕形﹉塑密切相關 (司 法院釋字第760號

18  解釋參照)者 ,源貝l!上應至少採中度塞查。如前所述 ,選舉號為

公民參與民主政治最重要之管道 ．涉及人民透過參政權以遠成 自19

20

21

22

23

2再

25

26

27

籤管 現與形塑′ㄙㄟ共生活缺知 ㄡll 螢 於 撰基機 之 管制年段形 僉‘差牙lj

待遇 ,即便該分類標準並非可疑分類 ,本庭綜合考量後 ,爰認就

該差另l｜ 待遇以中度審直基準判斷其合憲性 ,亦 即除其目的須為追

求重要之公共才lj益 外 ,所採差別待 遇 之 手段 與 目的之 遠 成 閻亦須

右智費關聯 ,始與慮 瞳 平 等攏 之 蔑 旨相 符 」

2.復參酌鈞庭 l12年憲判字第 18號判決理由 「(第 20段 )依首揭

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其差別待遇之目的須為追求憲法上之重要

公共利益 ,其所採之分類與規範目的間 ,須存有資質關聯 ,始與

l3



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 。┘、「(第 23段 )系 爭規定所採差別

待遇 ,如係為節省司法資源與行政成本 ,其 目的固具公共利益之

性質 ,．
l任 尚難謂係追求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是縱以節省司法資

源與行政成本為差別待遇之目的 ,亦不符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之

要求 。」揭櫫意旨 ,以 「不同選舉類別」為標準所為之規範差別

待遇 ,難認存有正當目的 ,更違論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

3.再參鈞庭 l12年 憲判字第 ll號判決蔡宗珍大法官提出、林俊益

大法官 、張瓊文大法官 、楊惠欽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明

白指出 :「 憲法第 129條所要求之普通選舉方法 ,係要求人民之

選舉資格形式上應平等 ,是立法者就人民選舉資格之規定 ,應子

以一視同仁之對待 ,非基於與憲法普通選舉要求同等重要之兞法

一

者 去 公 土 去#塞 ′ 士 暑 久 簿 人 妥.選 基 答瑟 年 以 芬 齵 而 彬 命 芒

別待遇 ,尤不得因分類而為差別待遇之結果 :使得某一類型人民

毛投票權完全進到排除 ;此種情形通常發生於以立法者以禁止規

定(消極要件性規定),而非積極性要件規定方式 ,就選舉投票資

格為規定之情形 。就此而言 ,憲 法普通選舉之要求 ,與主要針對

投票權質與量之等值性之憲法平等選舉之要求相同 ,性質上均屬

形式平等冬要求 ,乃 憲法第 7條平等原貝ll之特殊保障面向 ,且為

確保民主原貝ll所植基之所有人民之她

一

立均平等所必要之前提 。蓋

唯有確保人民於選舉上之平等地位 ,其所為投票之價值亦均受到

相同對待 ,選舉始得以有效轉介(選舉區)個別人民之意志為(選

舉區)全體人民之總體意志 ,進而形成並建構國家意志 ,以 落費

主權在民之民主政治 。⋯⋯鑑於憲法普通選舉才法所欲確係年人

民選舉地位上之平等 ,才1文 關民主原則之安踐根基 ,是立法者就人

民選舉投票資格為規篦 ,致生差別符過者 ,如其中受差別對待者

之選舉投票權將受多ll 完全剝李 ,即非屬憲法著通選舉要求所得容

童童 ;此種情形下 ,涉及選舉投票資格之差別性立法即牴觸憲法

1再



1

2

3

再

5

6

7

8

9

l0

11

12

l3

1↑

15

土6

上7

18

19

20

21

22

23

2碎

25

26

27

普通選舉之要求 ,於此餓 團內 ．該 等法律 規定 亦攏 姦.對登 差別 對

待者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之造憲侵害 。」

4.則 就目前選舉制度上 ,在籍受刑人依憲法 、法律均享有選舉權 ,

卻因國家現實上的不作為而受到差別待遇 ,已如前述 ,則 此差別

待遇係以 「受別人」為分類標準 ,在籍受別人受到封閉 、高度的

管制與外界社會有一定隔絕 ,又屬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少數人 ,

而顯有基於系統性的偏見並造成隔絕參與民主程序的可疑分類之

疑義 ,亦與前開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 、第 756號肯認受別人原則

上與一般人民享有同等基本權的意旨不符 。

5.依 中度審查標準檢驗比等差別待遇 ,其 目的及手段同前比例原則

審查所述 ,又依前述憲法裁判意旨 ,「 節偗司法及行政成本」無

法被認為是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而倘若無其他憲法上重要公共

利益 ,所形塑對於受刑人實質之差別待遇而限制投票權行使 ,難

謂符合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退步言之(假設語 ,並非自認),

即便該目的雖符合重要公益 ,但其手段亦無法達成目的 ,且欠缺

實質關聯 ,顯 然違反憲法之平等權保障 。

6.再者行政權在憲法規範性之下亦受憲法所拘束 ,選舉普通原則費

係憲法第7條平等權針對選舉權行使的特殊保護面向 ,倘 立法者

為涉及選舉投票資格的差別性立法時即違反普通選舉的要求 ,構

成受差別待遇者的選舉權之違憲侵害 ;同 理 ,行政權若為涉及選

舉資格的差別性行政 ,亦違反普通選舉要求而同時違反平等原則

(平等權)。 本件中行政機關以 「受刑人┘身分為分類標準 ,而 不

於適當處所即臺北監獄設置投開票所 ,使得在籍受刑人因為受刑

人身分的分類而形成差別性行政 ,其他在籍選舉權人均可在戶籍

所在地之適當處所的投開票所來投票 ,但聲請人卻 自始不可能在

桃園市選委會安排的投開票所投票 ,有 違憲法第 129條 普通原則

及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平 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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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 、從比較法觀察 ,立法完全地限制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有違寇法 ,

2  行政機關的不作為導致事實上無法行使選舉權時亦碼違憲 :

3(一 )就立法限制受別人的選舉權部分 ,歐洲人權法院穩定見解認為全

#  面禁止受刑人投票權並不符合 《歐洲人權公約》第上號議定書第3

5  條有關選舉自由權之規定 ,而於2022年歐洲有20國 未限制受別人

6  投票權 、⊥8國 部分限制 ;加拿大2002年 的最高法院裁定亦認為限

7  制刑期超過2年受別人的投票權違反憲法(引 用自附件9)。

8(二 )南 非憲法法庭1999年 Augu∫tandAnother� E︳ ectora︳ Cornrn竹Sion

9  andotherS案 件就行政機關事實上剝奪受刑人選舉權之情形有詳

10  細論述(附件l0),茲就與本件相近之處簡述如下 :

l1 1.(編碼 208至 210、 230)南 非 1996年 憲法中明定凡成年國民均享

12  有選舉權之普通原則 ,且該國法律就受別人的選舉資格未做任何

13  限制 ,則該案爭點在於受刑人憲法上選舉權是否有因為國家沒有

l耳   適當安排讓他們可以登記 、投票 ,而 受到限制 ?

15 2.(編碼 227、 232)該 案憲法法庭指出 ,選舉權在本質上就課子立法

16  與行政機關有公布選舉日期 、保密選票、選舉辦理之機制的積極

17  義務 ,不論是選舉法或選舉委員會的行政命令均無讓受刑人費施

必  渠等投票權的規定 ,又選舉委員會未能履行其採取合理措施提供

19  給有選舉權的受刑人投票機會的義務 ,結果造成登記 、投票的艘

20  制在沒有憲法或法律授權之下實質上剝奪了所有受別人的選舉

21  權 ,據此該案侵害了憲法上的參政權 ,在沒有法律規定下 ,行政

22  機關侵害受別人選舉權並無任何合於憲法的正當性 。

23 3.(編碼 233至 234)就法律規定的解釋須符合強化選舉權及強調選

2再   舉委員會促進登記與投票之積極義務的憲法意旨 ,即合憲性解

25      釋 。

26 4.(編碼 237至 238)既 然沒有限制受別人選舉權之立法 ,受別人憲

27  法上的選舉權 ,不 論是選舉委員會或是憲法法院均沒有權力剝

16



1

2

3

再

5參 、

6 一 、

7

8

9

10

l1

12

奪 ,國 會不能透過沉默剝奪任何受別人的選舉權 ,此一沉默亦不

得被解釋為授權或要求選舉委員會或憲法法院決定有無 、甚或是

何種類型的受別人應被剝奪選舉權 ,選舉委員會的義務是舉辦選

舉而非決定選舉人 ,它 需要決定的是如何而非誰 。

系爭確定終局裁判達態之說明 :

按憲法法庭ll1年度憲判字第8號判決第30段所揭示憲法法庭與各

級法院之分工 :「 惟一般而言 ,當各級法阮對發出律冬解釋或適

用孫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跟解 ,我該錯誤辦聲質影響具娃

個案之裁判 :或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其雜個案時 v尤其涉及概括

條歉之適用 ,若有應審的盡基本權薰要寧項而滿未審的 ←或求﹉熊

辦識出其間涉及基本權衝突 ,致發生應摧衛而求權衡 ．或其權衡

有明顯錯誤之情形 ,即可認定攏成違蔥 。至訴訟程序中之指揮進

13  行 ,原 則上屬各級法院權責 ,惟若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1#  者 ,亦應同受裁判違憲審查 。」足見在裁判憲法審查時 ,倘確定

必  終局裁判中在法律解釋或適用時對於基本權有錯誤理解且影響個

16  案判斷 ,或是漏未審酌 、權衡基本權重要事項 ,或權衡顯有錯誤

17  時 ,即屬違憲 。

18二 、系爭裁判解釋與適用法律於本件個案時未能正確理解基本權 ,並

19  實質影響個案之裁判 :

20(一 )首 查 ,系 爭裁判對憲法選舉權與選舉權制度之間的關聯係基於對

21  憲法基本權的錯誤認識 ,願有不當 :

22 1.誠如上述 ,鈞庭l12年度憲判字第l1號判決第60、 61段所揭示 ,

23  選舉權為民主國家存在的根本基礎 ,進步言之 ,倘若人民無選舉

2ㄥ   權 ,我 國作為民主國家的基石即根本瓦解 ,是選舉權為實現民主

必  政治不可或缺之憲法權利 ,從憲法體系解釋而言選舉權甚至係無

26  法律保留之基本權 ,僅能以憲法界定保障界限(鈞庭l12年度憲判

27  字第ll號判決李建良教授意見書頁7參照)。

17



1 2.再按國家有義務立法形成符合憲法選舉權行使基本原則之選舉制

2  度(方法),使憲法保障選舉權之要求具體化(參鈞庭l12年度憲判

3  字第ll號蔡宗珍大法官提出、林俊益大法官、張瓊文大法官、楊

#  惠欽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頁9),則 選舉權本即憲法所保

5  障的權利 ,選舉制度係國家依據選舉權之程序保障功能而有義務

6  形成的行使選舉權之方法 ,可比擬訴訟權
9、

婚女因自由
m、

言論自

7  由
Ⅱ
等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及鈞庭肯認國家有提供程序的義務所

8  保障之基本權 ,此等基本權利需透過立法者形成制度後方能實

9  現 ,但該權利本係人民基於憲法所享有 ,系 爭裁判卻將選舉權理

10  解為法律所賦子者 ,除對上開憲法判決意旨斷章取義外 ,顯對於

上1  基本權有錯誤認識 。

12 3.系 爭裁判因此認為聲請人無請求在監所之封閉場所內設置投票所

13  的請求權 ,實係出於對憲法規範與基本權根本上錯誤理解而做出

l↑   裁判 ,應屬違憲。

必 (二)本件爭執的本質為行政不作為剝奪聲請人選舉權 ,就在籍受刑人

16  選舉權的限制之法律解釋 ,應與刑法第36條作歷史解釋 、體系解

17  釋 ,可知立法者並未排除在籍受別人之選舉權行使 ,已如上述 ,

18  系爭裁判將在籍受別人不能投票的原因曲解為立法形成自由所致

奶  的限制 ,實對於權力分立 、憲法規範性下行政機關亦有作為義務

20  有所誤解 。

21(三 )系 爭裁判亦稱司法院釋字第755號許宗力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

22  書並非針對選舉權之行使 ,原 裁定引述不符本件云云 。然查該協

23  同意見書所揭示者係 「具體而言 ,指 國家應採取必要之措施 ,使

2再   受刑人培養出親近社會 、適於社會生活的能力 :其一方面得以理

必  解為何應尊重他人、肯認他人價值與道德主體地位 ;另 一方面 ,

9參
司法院釋字第653、 73b、 巧5號等 。

1°

參鈞庭l12年度憲判字第ㄔ號判決 。
l玉

參司法院釋字第613號 。
18



生

2
3
再

尋回生活目的與 自我價值感 ,並有能力自立自強 ,在社會中自主

發展有意義的生活 。⋯ ⋯在 一個 自由 民主 的 政秩 序 之 下 期 待

受刑人再社會化 ,並因此維護受毋l｜ 人的人性尊嚴及人道需求 ,便

只能導向一個結論 ,亦 即受研ll人應受憲法 求椹弟l｜ 之保 障 。」中

5  言之 ,受別人所應受保障的係包含選舉權之憲法基本權利 ,國 家

6  不僅不得恣意限制 ,更應積極採取必要措施加以保障 ,系 爭裁判

7  未審酌於此而逕認該協同意見書內涵未含括選舉權 ,顯有錯誤 。

8(四 )又 系爭裁判所述之英國的修法 ,係 因原先全面禁止受別人投票之

9  規定遭歐盟人權法院判決違反 《歐洲人權公約》而修改
挖,與我

生0  國立法者早已刪除受別人選舉權限制之情形不同 ,援引不當 。

生1三 、系爭裁判於適用法律於本件個案時 ,對於基本權重要事項應客酌

生2  而未審酌 ,牴觸憲法意旨 :

13(一 )系 爭裁判解釋法律時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 ,顯有違反法律保留原

l↑   則 ;且適用法律於個案時未審酌憲法第129條之普通原則 ,未為

必  合憲性解釋有違憲法優位性 :

16 1.系 爭裁判認定現行選舉制度的投票所須 「在公開場域設置之投票

生9  所供選舉權人秘密投票 、可立即直接轉為不將定ㄙ́ㄟ眾得見聞、見

18  證之個別開票所 ,進行現場公開唱票 、計票」然綜觀公職選罷法

並未有前開底線處之限制 ,又第 57條 第 5項 「當人甲人唱名」並未

當然排除透過網路直播 、人民事先登記進入監所參觀之方式公開

唱票(參附件 8),又臺北監獄的非戒護區一般人民本得進出 ,則

臺北監獄自符合公職選罷法第 57條之機關 、適當場所 。

系爭裁判藉此與實情不符的認定將監所解釋成封閉場所 ,並認為

在監所設置投票並非技術性 、細節性之執行方法 ,受別人不得請

求在監所內之投票所投票 ,實增加受刑人行使選舉權法律所無的

限制 ,亦將行政機關所負保障人民基本權的責任轉嫁為受別人應

主〞
盧映潔 、李素︳娟Ω●2今 ,〈 受刑入揆某權之發展與實踐〉,(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千〔》,第 80難 )

買211至215參照 ．
19

19

20

2生

22

23    2.

24

25

26



1  突破的障礙 ,未能審酌行政機關行政不作為的裁量怠惰 、濫用情

2  形乃至於裁量收縮至零的情形而對於選舉法規未能於個案中作出

3  合憲性解釋 ,及 系爭裁判中不僅未要求行政機關應於臺北監獄設

再  置投票所 ,亦 未課與行政機關應以 「其他適當方法」使聲請人行

3  使其選舉權的義務 ,已事實上完全剝奪聲請人所有參與選舉的機

6  會 ,系 爭裁判未能審酌到此等侵害憲法選舉普通原則的重要事

9  項 ,應屬違憲。

8(二 )系 爭裁判審酌假處分利益權衡時 ,以影響投票結果之選舉公益及

同一投票所其他投票權人的權利大於鋒請人所受之損害 ,未能審

酌本件的憲法上原則及基本權意涵 ,顯 有牴觸憲法之虞 :

1.首查選舉無效為現行選舉制度之規範 ,投票結果變動對於選舉之

影響在立法者制定選舉無效之規範時應已作出權衡 ,法院適用於

個案時無須再重複評價 ,況選舉結果並未如選舉之普通原則受到

憲法之保障 。

2.玫查縱使同一投票所的選舉權人因選舉無效而須重行投票 ,也不

會侵害渠等之任何權利(仍可選舉),系 爭裁定未具體審酌究竟是

侵害渠等之何種權利的何種內涵 ,僅泛稱對其他投票權人之權利

有重大影響云云 ,顯不可採 。

3.末查倘若系爭裁判未准子聲請人之請求 ,並非如系爭裁判所稱僅

有 「個人暫時不能行使投票權之損害」 ,蓋聲請人一旦錯過系爭

選舉 ,就系爭選舉之選舉權係終局不可回復的被侵害 ,對於系爭

選舉選出的國家權力而言 ,更是自始缺乏了來自於包含聲請人在

「
呵́在籍受刑人的民主正當性 ,侵害憲法第1條 、第2條我國不可變

更之基本原則(參 司法院釋字第499號 意旨),且鑒於相同類型之

選舉未來會反覆舉行 ,可預見聲請人等在籍受別人之選舉權會被

反覆侵害。綜合以親 ,未准子聲請人請求所造成的公益 、基本權

損害顯大於准子者 ,系 爭裁判未能審酌上開憲法上原則與基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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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四 、

3

ㄥ

5-肆 、

6 一 、

7

8

9

上0 伍  、

保障 ,顯牴觸憲法之意旨。

總結以上 ,系 爭確定終局裁判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7條 、第129

條 、第130條所保障之選舉權 ,而違反憲法第1條 、第2條 、第7條

之平等原則 (平 等權 )、 第23條比例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

犖請開庭使當事人到庭陳述意見及專家學者到庭提供專業意見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19條規定聲請鈞庭開庭並通知當事人到庭陳述

意見 ,及 因本件涉及選舉制度之專業領域 ,故聲請有相關研究、

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蘇彥圖教授(附件ll)、 林明昕教授(附件12)

到庭提供專業意見。

綜上所陳 ,祈請 鈞庭鑒核 ,實感穗便 。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l 委任狀正本1份 。

附件2 最高行政法院l12年度抗字第397號裁定影本1份 。

附件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12年度全字第50號裁定影本l

份 。

附件4 吳志光(20ll),〈 監獄受刑人無法行使選舉權之合

憲性〉,《 月旦法學教室》,l05期 ,影本1份 。

附件5 許宗力(1996),〈 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 國

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人文及社會科學》,6卷 l

期 ,頁 24至 34,影本1份 。

附件6 李建 良(1997),〈 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思

考層次〉,《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九卷第一

期 ,頁 39至 83,影本1份 。

附件7 代/laka弓 2.｛ 2021).Detention′ disenfranchisernent′

anddoctr｜ na｜ integration.SouthernCa︳ ifornia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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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e叫 必 ｛2)′ 365一 ∥ i中 影 本 上份 。

附件8 l12年 l0月 6日 研商矯正機關收容人行使投票權方

式事宜會議紀錄(初稿),影本1份 。

附件9 朱群芳(2022),〈 受別人投票權一以世界各國經驗

為借鑒〉,《 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33期 ,頁

233至265,影本1份 。

附件l0 Constitutiona〡 COurt ofSOuthAfrica′  AuguStand

AnothervE︳ ectora︳ CoⅣwⅥ isSionandotherS

｛CC下班 9｝ !⊥99咧 ,影本1份 。

附件 ll 蘇彥圖教授簡歷 ,影本1份 。

附件12 林明日斤教授簡歷 ,影本1份 。

此 致

篾法法庭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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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  年  ︳十 月  〞了  日

聲 請 人 :林祐良

代 理 人 :陳宜均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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